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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宁夏腾飞通运物流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号：宁 AJ2171 营运证，证号：

640104220870，特此声明。

杨世梅、韩义文遗失坐落贺兰县富兴北街西侧贺兰·二月龙庭6号楼1单元402室
的房产证，产权证号：20137527，特此声明。

纳洋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

640122012006，特此声明。

虎彦清遗失宁CA6720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382001204，特此声

明。

吴忠市红寺堡区残疾人联合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642103596244734G）遗失宁

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票据领购证，特此声明。

银川月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思洛尼CA007装修押金收据（0019022）遗
失，金额13000元，开票日期2020年3月15日；CA003 V9展位质保金收据遗失，金

额20000元，收据号0014364，开票日期2017年12月7日；D035古驰装修押金收据

遗失，金额5000元，收据号0022948，开票日期2021年10月11日，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四季鲜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2317759103A）不
慎将公章遗失，特此声明。

刘昊东（身份证号码：640321199804071110）不慎将特种设备作业叉车司机证遗

失，资格项目为N1，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爱足足浴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1MA761KH54W，经营者：金凤，特此声明。

宁夏善喜得中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0YWM2M）遗失

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富平街金通苑10134号马这布名下的宁E28231半挂，一

面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遗失租用银川市金凤区大世

界商务广场A-17的租赁保证金、物业履约保证金押金收据已丢失，租赁保证金收

据金额：壹万壹仟贰佰柒拾肆元整，收据编号：0003311；物业履约保证金收据金

额：壹仟零伍拾柒元整，收据编号：0002886，声明作废。

白程遗失工作证（证件号：p640323199009280418），现声明遗失的证件作废。

宁夏百汇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宁兴元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317865213X）因本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毁损严重无法继续使用，现更换新的印鉴章，备案号

64010400025146，特此声明。

汪华遗失车号宁AS236挂道路运输证，证号：银640104204199，特此声明。

父亲杨彦成（身份证号：640324199405200471）母亲马小燕（身份证号码：

640324199306071045）遗失杨诗雨（已入户）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40055953，
特此声明。

银川市西夏区锦宸昌源装饰装修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银川市西夏区隆艺达装饰中心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杨忠车号宁A73726遗失道路货物运输证，证号：640181041040，特此声明。

吴学宝车号宁AQK86挂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00006123，特此声明。

许钊遗失永宁县望洪镇北渠村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023195，身份证

号：640121193310062531确权证编号：640121103211020085，特此声明。

马涛遗失宁B96498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8807，特此声明。

宁夏金运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B6215（挂）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5069261，特
此声明。

刘桂兰遗失青铜峡市建民小区 22 幢 03022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2014002445）、《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青国用（2014）第959号），特此声明。

黄兴旺遗失宁CE9977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81037267，特此声明。

朱波遗失宁CQ877挂 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81035171，特此声明。

朱波遗失宁CQ877挂 行驶证（档案编号：640300171667）、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

识别代号：LA9940Z39H0ZRM080），特此声明。

屈阳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

640122003156，特此声明。

吴晓帆遗失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号为：640203198909200510，特此声明。

贺兰县博雅运输部遗失宁 ANH33 挂车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号：

640122083301，特此声明。

宁夏立达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5XAXCXJ）遗失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宁夏永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AM8062货车营运证，证号，640122085224，声
明作废。

刘晓方（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7010040027）宋银生（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6803010317）遗失宋玉珠（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640049499，出生

时间：2007年11月5日07时35分，特此声明。

吴安世遗失贺兰县金贵镇金瑞名邸 1#-2-202商品房（全款）发票，发票号码：

00003994，金额：18560500元，开票日期：2012年12月25日，特此声明。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3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对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651,986,976.19元。其中：本金
270,533,036.36元，利息 251,048,369.88元，罚息、违约金127,363,826.74元，垫付费用3,041,743.21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月31日（其
中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20年10月14日，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2021年9月2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
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
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123,533,036.36

100,000,000.00

47,000,000.00

0.00

270,533,036.36

债权合计

319,554,280.33

217,947,253.28

105,450,137.00

9,035,305.58

651,986,976.19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王宏伟、李刚、马
东林、顾延太、徐彦文、李振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
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
建华

宁夏佳奇石化实业有限公司、庆
阳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
夏万和实业有限公司、万文、孙
阳、张琴、万庆、丁超、万凌云、孙
梅、张洪斌、万凌鹏、李瑞、苏全
琪、慕占英、尤进勇、徐经慧、万
萍、胡耀军、万蓉、刘仲琴、万玉、
肖建林、樊虹

备注

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权本
金为：92,395,771.11元。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
2020年10月14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
2020年10月14日

现更名为：宁夏万乘和商贸
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447,641,185.03元。其中：
本金 312,516,350.94元，利息 127,688,525.10元，罚息、违约金7,436,308.99元，以上利息、罚息、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月31日（其中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宁夏北方精工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计算至破产日2019年6月1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
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
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建华高级中学（现更
名为：银川外国语实验高
级中学。）

宁夏建华高级中学（现更
名为：银川外国语实验高
级中学。）

宁夏圣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精工钢结构实
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灵武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23,000,000.00

174,000,000.00

39,998,386.41

30,000,000.00

23,999,596.99

15,109,049.96
6,409,317.58

312,516,350.94

债权合计

37,753,982.98

230,060,761.66

51,852,294.81

48,392,161.39

38,437,545.18

22,545,358.95
18,599,080.06
447,641,185.03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华夏
电源有限公司、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银川力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刚、乔根其、宁
夏宁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李新华、银
川凯隆钢结构有限公司、杨诚、邵志勇、
宁夏博泰隆石油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
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
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朱建华

梁云、刘广斌、刘广武、杨丽霞、黎占虎、
王海燕、宁夏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彩新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海潮、司永鹏、杨利东、陈卿、马伟

备注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21年6月9日
因抵押人华城实业公司破
产，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总
额：38,519,137.6元。
其中：本金 30,000,000 元，
利息8,519,137.6元，以上利
息计算至抵押人华城实业
破产日2020年10月14日。

因抵押人华城实业公司破
产，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总
额：26,699,700.33 元。其
中,本金: 23,999,596.99元，
利息: 2,700,103.34 元，以
上利息计算至抵押人华城
实业破产日 2020 年 10 月14日。

以上利息计算至破产日2019年6月10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3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3月6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3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196,315,307.04元。其中：本金138,610,855.99元，利
息24,169,039.65元，罚息、违约金32,978,374.40元，垫付费用557,037.0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破产日2022年2月24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
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
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75,716,586.59

62,894,269.40

138,610,855.99

债权合计

102,419,276.72

93,896,030.32

196,315,307.04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质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长河中基天然物产有限
公司、冯喜缠、王海荣、王金莲

宁夏韦司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长河中基天然物产有限
公司、冯喜缠、王海荣、冯学（已
故）、王金莲、冯喜明、肖蓉

备注

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权本金为：
55,706,315.25元；债权利息为：6,
984,212.78元。以上利息计算至
破产日2022年2月24日
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权本金为：
35,821,375.97元；债权利息为：2,
559,039.30元。以上利息计算至
破产日2022年2月24日

仲裁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极致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魏文韬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1230号），已于
2023年1月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
裁字【2023】64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
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
室，电话：830748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
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1年10月15日至2022年5月25日期
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自本裁决书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
年5月份工资共计叁仟壹佰柒拾元叁角贰分（3170.32元）（申请人月平均工资4309.66
元/月÷21.75天×16天）；三、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共计贰万柒仟肆佰肆拾叁元壹角贰分（27443.12元）（申
请人月平均工资4309.66元/月×6个月+申请人月平均工资4309.66元/月÷21.75天×8
天）；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6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杜欣欣（女，身份证：64022119******1240），因你

自 2022年 5月 9日至今未到岗工作，严重违反公司劳
动纪律及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自2023年2月23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关
系，自发公告之日起，你本人七日之内到我公司办理离
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付颖（女，身份证：64012219******1524），因你自

2022年9月6日至今未到岗工作，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
律及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公
司决定自 2023年 2月 23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自
发公告之日起，你本人七日之内到我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逾期后果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西安众金璞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2021）宁0106执3405号

王存涛、杨成军、王建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存涛与被执行人杨成军、王建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第三人青岛志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变更申
请执行人，将该案的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为青岛志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本院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8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807办公室领取
申请变更的裁定书。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康福贤、马会兰、康东海、苏家安：

我会受理的宁夏同心县泰银乡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吴仲字第41号】，因无法
联系到你们本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选择仲裁庭组成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吴忠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吴忠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分类名册》、开组庭通知书。申请方宁夏同心县泰银乡镇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提出仲裁请求：一、请求裁决四被申请人立即连带偿还拖欠申请人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312000元（52
个月×6000元/月，从2018年5月24日至2022年9月24日），以上共计61200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自申请人申请仲裁
至实际还款之日利息；三、裁决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50号
院内西楼三层吴忠仲裁委员会仲裁受理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日期和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之内。开
庭日期（遇节假日顺延）为答辩期满后第10日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

吴忠仲裁委员会

（2022）宁0106执1368号

宁夏中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任学丽、宁夏盛锦塬建设有限公司、吴晓梅、郭有、齐学民、贺俊龙、赵兴安、马莉梅：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执行人宁夏中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任学丽、宁夏盛锦塬建设有限公司、吴晓梅、郭有、齐学民、贺俊龙、

赵兴安、马莉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6民初1278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对被执

行人贺俊龙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南街南侧，美林湾1号楼2202室（产权证号：2013015089）、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纬二路以北三鑫·亚龙湾10号楼2单元

102室（产权证号：宁（2017）贺兰县不动产权第00011841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程序”。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4月14日14时30分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5室抽签

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5月14日14时30分到本院205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2023年6月14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

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

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公告
运道（宁夏）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金学刚诉你单位工资、社保争议
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第332号），因你单位
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
期限届满后即 2023年 5月 10日上午 10时在银川
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